
附件 1         

广东省民办高校年度检查表 
（2019 年度） 

学校盖章：   广东理工学院        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

 指标内容 
自检 

（是／否） 

核查 

（是／否） 

终评 

（是／否） 

必

达

指

标 

1．符合《普通高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（试行）》

各项要求； 
是 

  

2．办学管理规范，学校没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第六十二条规定的情形；在

办学过程中没有因出现其他违法行为受到司

法、行政机关处理的情形；  

是 

  

3. 学校积极启动资产过户工作，并有部分或全

部资产过户到学校名下，且手续齐全、完整； 
是 

  

4．依法保障教职工各项权益，与教职工签订聘

任合同，保障教职工的工资、福利待遇，依法

为教职工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，没有拖欠教职

工工资的情形； 

是 

  

5．安全工作落实，没有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

及其他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事件；  
是   

6．收入支出情况或资金流动情况、财务核算、

财务报告、资金资产管理等方面合理合法。 
是   

一
般
指
标 

1．学校重大事项变更及时报管理部门备案或者

核准； 
是   

2．学校决策机构及其成员依照法定程序决策重

大事项； 
是   

3．依法保障校长履行职权，没有违反规定、约

定解除校长职务的情形； 
是   

4．依法依规收费，没有违规收费的情形；  是   

5．全面落实学生资助政策，按规定提取学费收

入用于奖励和资助学生。 
是   

 

上表公示期间为 2020 年 7 月 2 日至 2020 年 7 月 8 日，公示方式为：  

学校网站、学校公告栏    。 

 


